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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4 日，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發表一項名為「基層兒童參與暑期活動狀況調查報告」。

筆者應邀參與他們的新聞發布會，評論一下該研究的結果和對扶貧措施的啟示。剛剛亦應某電

視台邀請討論有關問題，筆者亦因此作出一些初步分析，可以跟讀者討論一下。  

調查在今年 6 月期間進行，以面談方式訪問 202 個基層家庭兒童和他們的家長；受訪家長九

成三是女性，超過八成是年齡介乎三十一至五十歲的人；三分一是綜援家庭，約有七成是低收

入家庭。  

研究結果發現，只有四成九家長有為子女安排暑期活動；有近七成受訪家長未能安排子女希望

參與的暑期活動，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能負擔活動費用；大約七成家庭希望參與的活動所需月費

是五百元之內；有近二成家長表示名額不足。  

調查亦發現，大部分家長會因為未能為子女安排暑期活動而感到不開心、有無形壓力，甚至可

能導致管教上的問題。其實，這個調查結果正正反映出貧窮如何對兒童的發展帶來壞影響。過

往外國研究發現，主要是透過三個途徑：對兒童時間和金錢上的投資不足；壓力問題；管教無

方。  

常處不利位置  

究竟暑期活期、擴闊至課外活動是否對兒童的發展有好處？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不過還須

要更多的研究提供數據支持這種說法。當大家都要求兒童有多元的才能、全人的發展，課外活

動似乎是必需的。報告亦提到全港 397 間中學，大約九成六曾公開表示課外活動是收生標準之

一。基層兒童參與課外活動，自然比中產或富裕家庭成長的兒童為低。  

換句話說，相比起中產或富裕家庭兒童，基層兒童可以進入較好中學的機會亦因而降低；繼而

影響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導致跨代貧窮。這個問題與近期直資學校的爭論是一脈相承的。即

是說，強調多元才能、全人發展和不單靠考試成績作為收生標準都是進步的發展，但是基層兒

童因缺乏資源，便成為這些轉變下的犧牲品。所以筆者認為政府有責任為基層兒童提供支援，

令他們不會因為家境問題而在接受優質教育上處於不利位置。  

政府近年亦推出許多不同的支授計劃，受助目標都是基層兒童。這些計劃包括「校本課後學習

支援計劃」、「兒童發展基金」、「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關愛基金—境外學習活動」等等。不過，這個調查發現只有小部分家庭能夠受惠這些計劃，

主要原因是不知道有這些計劃、不符合資格和名額不足。  



為社會增經濟成本  

筆者認為有關當局應重新檢討這些計劃的成效，重新在這方面作出長遠和全面的規劃，以至可

以將現有零散繁多的計劃整合為一個單一協助兒童參與課外活動的計劃。集中透過學校和傳媒

推廣，令每個有需要的家庭都知道整合後的計劃。其次，便是訂立每年每個兒童可以得到多少

金額的援助，可以透過代用券形式發放。這樣做，家長便可以用這些代用券參加由學校、社福

機構和商業機構提供的課外活動，令他們有更多選擇。  

是次調查亦發現這些現有計劃的門檻過高或申請手續繁複等限制，令許多家長未能受惠。有見

及此，筆者建議這些代用券應是免入息和資產審查，令它能夠全民普及，沒有任何標籤效應。  

最後可能有人會問「錢從何來」？筆者曾在本報討論貧窮兒童的問題，會為社會帶來不少的經

濟成本。簡單來說，貧窮兒童的經濟成本，是指他們長大後在工資、罪案和醫療三方面所帶來

的經濟損失。過往大量研究顯示，兒時家庭收入和長大後的工資，參與犯罪行為的機會和在醫

療服務上的使用都有莫大關係。  

筆者保守估計，貧窮兒童問題在香港的經濟成本佔 GDP 的百分比是美國的一半，即 GDP 的
1.4%。  

本港 2011 年的 GDP 是 18000 億港元，即貧窮兒童問題在香港的經濟成本便是 252 億港元，

所以希望政府有關官員可以改變思維，認識到投放在貧窮兒童上的資源，並不全屬支出，而是

一項有明確而高回報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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